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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
暂时进境修理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7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试点暂时进境修理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下称

《通知》），自2024年6月27日起实施。
《通知》明确，在上海自贸区（含临港新片区）的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下称试点区域），对企业自2024年6
月27日起自境外暂时准许进入试点区域进行修理的货物
实施保税，复运出境的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
费税；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按要求办理进口手续，

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通知》强调，本政策仅适用
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上

海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以及上海
自贸区内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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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

现向您发送的是有关境外投资领域的中国法律行业动态和相关商业新闻的月报。
如您有任何意见或疑问，请随时发送邮件至alukina@a-zlf.com.cn与我们的业务发
展和市场营销总监Anna Lukina女士联系，或访问里格®律师事务所网站。

敬上，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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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6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暂时调整实
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规定
7月11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
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
规定的批复》（以下称《批复》）。

《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
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等6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城市暂时调整实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旅行社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
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年版）》的有关规定。其中特别在
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成都市向外资开放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吸
引海外电信运营商通过设立合资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

提供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实施方案》
7月11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
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实施方案》（下称

《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方案》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提高外商投资运营便利
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方式等

方面提出15项举措，明确将积极争取金融服务、生物医
药、时尚消费等重点领域扩大开放措施先行先试，加快
生物医药领域外商投资项目落地投产，鼓励外商投资企

业依法在沪开展境外已上市细胞和基因治疗药品临床试
验；将研究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规
定，围绕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汽车、航运、零售、金

融、技术出口等不同场景，探索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数
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和指导文件。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
外商投资实施方案》
7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深化服务业扩
大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

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实施方案》明确15条主要任务和措施，提出配合修订
鼓励外商投资目录，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北京市重点发展领域投
资；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取消IDC、

与CSR、金融与资本
市场、海关物流/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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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等。里格®凭
借长期的出色表现获

得了上海市律师协会
颁布的“2011-2015年
度上海市优秀律师事

务所”称号和上海市司
法局颁布的“2014年
度上海市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集体”称号。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7/content_6962582.ht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7/content_6962582.htm
https://sww.sh.gov.cn/zwgkgfqtzcwj/20240719/4804dba6c7ba413088a1726ac54cbc20.html
https://sww.sh.gov.cn/zwgkgfqtzcwj/20240719/4804dba6c7ba413088a1726ac54cbc20.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407/t20240718_3752462.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407/t20240718_3752462.html


CDN、ISP等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制定自贸试验区数
据出境负面清单；以医药企业为突破，加快推动医药健

康外资企业数据合规出境，率先为外资医药企业申报数
据出境开通绿色通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及港澳台医
生在京开设诊所；支持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干细胞

等临床试验；完善总部企业支持政策，进一步优化相关
认定标准，鼓励外资企业在京设立并申请认定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等等。

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印发<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
7月19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印发<危险货物港口作
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的通知》（下称《通
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相较于原有的判定指南，《通知》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增强标准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修改完善了防火、防
爆、防雷、防静电等方面可操作性不强的相关内容。

二是突出重点领域隐患排查。重点针对危险货物作业场
所的消防控制室、中心控制室和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
险源罐区等细化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要求。

三是突出防范新风险、解决新问题。重点从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双重预防机制、高风险作业区域人员行为管
理、储罐浮盘落底作业、动火作业等方面补充了相关内

容。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关于处理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
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
7月22日，海关总署网站公布《关于处理高级认证企业
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公告》明确，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
行为，但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以内向海关主

动披露的，或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一年但在
两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少缴税款占应缴纳税
款比例30%以下的，或者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100
万元以下的，不予行政处罚。此外，虽然影响国家出口

退税管理，但高级认证企业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
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或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一
年但在两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

理且可能多退税款占应退税款的30%以下，或者可能多
退税款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的，可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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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企业兼并重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7月24日，财政部发布《企业兼并重组主要税收优惠政
策指引》（下称《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指引》对现行有效的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主要税收优惠

政策和税收征管文件进行了梳理，并按照企业兼并重组
的类型，分门别类明确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政策内
容、执行要求及政策依据等内容，分为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五部分，还一并附有
具体税收政策文件和征管文件汇编，力求为纳税人提供
简明易行、获得感强的操作指南。

北京：北京仲裁委员会数字经济仲
裁中心正式成立
北京市司法局：7月4日
 
海关总署：调整进口货物“启运日
期”填报要求
海关总署：7月9日
 
上海：出台行动方案 加快汽车更
新消费
上海市商务局：7月10日

央行：一年期与五年期LPR同步调
降10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7月22日
 
国务院关税委员会：公布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第十五次排除延期清单
国务院关税委员会，7月23日
 
发改委：支持优质企业借用外债
简化相关要求 加快办理流程
发改委：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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